广元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指南

为指导企业技术中心编制申报材料，根据《广元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主要条件

（一）企业在行业中具有较为显著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好的技术创新机制，企业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健全，创新效率较高、创新效益较好。
（二）有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80万元；拥有技术水平较高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少于15人；具有较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50万元。
二、申报资料及装订顺序

（一）封面（见附件1）；

（二）企业向所在县区经信局申请认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申请文件；

（三）县区经信部门初审推荐文件；

（四）《广元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表》（见附件2）。

（五）附件资料

1.企业技术中心成立文件（包括技术中心成立目的及意义、组织架构和职责等）；

2.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涵盖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管理等方面）。

3.企业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复印件；

4.企业技术中心现场图片2-3张；

5.企业技术中心主要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发票或合同复印件2—3张；

6.近两年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2-3张；

7.其他附件资料。
注：审核过程中的申报资料不需要装订，最终审核通过的申报资料装订三套。纸质申报资料统一用A4复印纸双面打印，内容要按照公文格式编排，除封面外，文字叙述部分用小4号仿宋字体。


广元市市级业技术中心

申 报 资 料

申报年度：    年

   企业名称（公章）：                       

广元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申请表

申请年度         年

  企 业 名 称(公章)：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电话
	
	职工总数
	

	指  标（万元）
	上一年度

	固定资产总额原值
	

	固定资产总额净值
	

	销售收入
	

	利    润
	

	税    收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企业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数（人）
	

	企业发展规划（200字以内）

	


二、技术中心概况

	组建时间
	
	合作单位
	

	中心
负责人
	姓 名
	
	学 历
	

	
	职 称
	
	电 话
	

	中心
联系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通信地址(邮编)
	

	中心技术研发方向简介

	1.实力优势（技术中心在本技术领域、同行业技术研发及公共服务的实力和优势）
2.建设及现况（技术中心组织、管理、运行等机制和规章制度的建设情况）
3.目标规划



三、技术中心人员队伍

	序号
	姓 名
	学 历
	职 称
	职 务
	工作性质
	参加中心
工作时间
	备 注

	
	
	
	
	
	
	
	

	
	
	
	
	
	
	
	

	
	
	
	
	
	
	
	

	合计
	中心技术人员      人，其中高、中级职称     人，占中心总人数     ％。


1.工作性质（可多选）：a技术人员；b管理人员；c其他（备注栏里文字说明）。

2.技术人员：从事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人员。

四、技术中心研发条件

中心资产：
	固定资产：          万元
	流动资产：          万元

	工作场地
	自有产权：          平方米

	
	租    借：          平方米


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及型号
	原值单价
（万元）
	数量
	添置
时间
	添置
方式
	目前
状况

	
	
	
	
	
	
	

	
	
	
	
	
	
	

	
	
	
	
	
	
	

	
	
	
	
	
	
	

	
	
	
	
	
	
	

	合计
	
	
	
	
	


五、技术中心研发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经费
（万元）
	起止时间
	完成形式
	项目进展

	
	
	
	
	
	

	
	
	
	
	
	

	
	
	
	
	
	


1. 完成形式：a独立完成；b以中心为主；c合作者之一；d一般参加者。

2. 项目进展：a.按计划或提前；b.进展滞后、延期或暂停；c.因故中止实施。

六、技术中心研发成果

获奖成果：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授奖部门
	完成形式
	获奖时间
	本中心完成者及排序

	
	
	
	
	
	

	
	
	
	
	
	

	
	
	
	
	
	

	
	
	
	
	
	


1．完成形式：a独立完成；b以中心为主；c合作者之一；d一般参加者。

2．同一个成果授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奖。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序
号
	授权项目名称
	类别
	授权日期
	授权号
	权利人
	获得方式

	
	
	
	
	
	
	

	
	
	
	
	
	
	

	
	
	
	
	
	
	

	
	
	
	
	
	
	


1.类别：已授权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或其它具体说明。

2.获得方式：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或拥有５年以上的独占许可。

成果转化推广：
按单一成果逐一填报。（本表可复制多份进行填写）

	成果名称
	

	技术领域
	
	技术来源
	（自有技术、引进技术、国外技术，或其它具体说明）

	转化类别
	（技术入股；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服务；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等）

	转化情况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特色及优势、获得知识产权等）

	转化效益
	（实现经济效益和其它相关效益）


七、技术中心财务信息

	中心经费收入（万元）
	上一年度

	①政府拨款
	

	②本企业投入
	

	③承担科研项目收入
	

	④技术性收入
	技术开发收入
	

	
	技术转让收入
	

	
	技术咨询及服务收入
	

	⑤经营收入
	

	合    计
	

	中心经费支出（万元）
	上一年度

	①研发支出
	

	仪器设备购置费
	

	研发人员费用
	

	原材料费
	

	其他费用
	

	②培训费
	

	③经营支出
	

	合    计
	

	结    余
	


1.  中心经费：统计期内独立设帐、独立核算用于中心专项开支的经费。

2.  政府拨款：政府拨给中心的经费。

3.  本企业投入：依托企业对中心建设和研发等活动的各项经费投入。

4.  承担科研项目收入：承担各级科技计划项目获得的项目经费。

5.  技术开发收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任务获得的收入。

6.  技术转让收入：通过专利权(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非专利技术转让获得的收入。

7.  技术咨询及服务收入：中心成员开展技术咨询及利用中心设备开展对外服务获得的收入。

8.  经营收入：销售批量产品，中试产品取得的收入。

八、真实性承诺及主管单位核查意见

	本表所填数据和情况描述准确无误，并可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或实物供现场核实，愿对其真实性负责。
    依托企业负责人（签字）：                  
       依托企业（盖章）

	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初审意见：
      主管单位： （盖章）

	市经信局审查意见：
（盖章）


指 标 解 释

1.科技活动人员：指工业企业在报告年度直接从事（或参与）科技活动、以及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累计从事科技活动的时间占工作时间10%（不含）以下的人员不统计。（1）直接从事（或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包括：工业企业所属的技术开发中心及中试车间（基地）等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及其它辅助人员；虽不在上述机构工作，但编入科技活动项目组（攻关小组）的人员。（2）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工业企业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人，直接为科技活动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不包括保卫、医疗保健、司机、食堂人员、茶炉工、水暖工、清洁工等间接服务人员。

2.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这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人员。

3.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包括政府资金、企业资金、事业单位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国外资金和其他资金等。

4.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实际支出的全部科技活动费用，包括列入技术开发的经费支出以及技措技改等资金实际用于科技活动的支出。不包括生产性支出和归还贷款支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分为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

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以及这三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费用的支出。不论何种经费来源，只要实际用于上述三类项目的经费支出都应计算在内。具体计算办法：可将企业全部科技项目中确定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的经费支出加总，再加上按上述三类项目支出占全部科技项目经费支出比重计算分摊的科技管理和服务费用取得。上述三类项目经费支出包括的内容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按用途分组所列的支出项一致。

6.全部科技项目数：指企业在报告期当年立项并开展研制工作、以前年份立项仍继续进行研制的科技项目数，包括报告期完成和报告期内研制工作已告失败的科技项目，但不包括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制的科技项目。

7.研究与试验发展项目数：指企业在报告期进行的全部科技项目中，属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项目数。

8.技术中心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指在技术中心工作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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